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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涉及 2 名股东，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共计为

18,371,148 股，上述回购股份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2.03%。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人民币 1.00元的总价定向回购应补偿股份，

并予以注销，公司已于 2023年 9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03,875,195 股变更为

885,504,047 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一）回购审批情况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电子”“上市公司”“公司”）

于 2023 年 5月 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

偿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应补偿的 18,371,148

股股份，并予以注销，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3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22 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

《宏昌电子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9）、《宏昌

电子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3）。 

（二）回购方案内容 

1、业绩承诺约定 

根据公司分别于 2020年 3月 17日、2020 年 5月 22日及 2020年 8月 26日

与广州宏仁及香港聚丰（合称“业绩承诺方”）签订的《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与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NEWFAME INVESTMENT 

LIMITED之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宏昌电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NEWFAME 

INVESTMENT LIMITED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聚

丰投资有限公司 NEWFAME INVESTMENT LIMITED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约定，业绩承诺方承诺

无锡宏仁在 2020-2022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如有）截至当期期末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下表所示金额： 

（单位：万元） 

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 8,600.00 9,400.00 12,000.00 

即，业绩承诺方承诺无锡宏仁在 2020-2022 年累计的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下

（如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承诺净利润数（即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8,600.00 18,000.00 30,000.00 

（1）在业绩承诺期内，无锡宏仁任一会计年度下的当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未达到《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一）》规定的相应年度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则业绩承诺方应于当

年度即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履行其补偿义务，即，业绩承诺方的业

绩补偿义务触发条件如下： 

业绩承诺期 

当期累计实际净利润占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的比例 

小于 100.00% 大于等于 100.00% 

第一年度(2020 年) 应当补偿 无需补偿 

第二年度(2021 年) 应当补偿 无需补偿 

第三年度(2022 年) 应当补偿 无需补偿 

股份补偿数量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当期补偿金额=（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当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补偿

期限内各年的当期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同时，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为负数或零时，已补偿股份不冲回。 

如本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00＋转增或

送股比例）。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则业绩承诺方应将现金

分配的部分还至供上市公司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

金股利×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 

业绩承诺方应依据本次交易前其各自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为依据，相应承

担其股份补偿义务及现金补偿义务(如有)，即广州宏仁承担 75.00%，香港聚丰

承担 25.00%。同时，广州宏仁、香港聚丰分别就另一方的补偿义务承担补充连带

责任。 

若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对价股份数的总和不足以补偿时，业绩

承诺方应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的具体金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补偿的现

金金额=应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2）在业绩承诺期内最后一个会计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30个



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将聘请的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交易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对

价股份总数，则业绩承诺方需另行补偿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量为：减值测试应当

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

数。 

前述减值额为本次交易对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

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3）若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对价股份数的总和不足以补偿时，

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的具体金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补偿

的现金金额=应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情况 

（1）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1]4135-5号）、《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2]3707-5号）、《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天职业字[2023]2690-4号），无锡宏仁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 12,000.00 9,400.00 8,600.00 

剔除募集资金影响实现的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615.71 11,722.22 7,410.64 

完成率 63.46% 124.70% 86.17% 

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30,000.00 18,000.00 8,600.00 

剔除募集资金影响实现的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累计数 

26,748.57 19,132.86 7,410.64 

累计完成率 89.16% 106.29% 86.17% 



无锡宏仁 2020 年至 2022 年累计承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30,000 万元，累计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剔除募集资金影响）26,748.57万元，未完成净

利润为 3,251.43万元，完成率为 89.16%，未实现业绩承诺。 

（2）业绩承诺累计应补偿情况  

广州宏仁与香港聚丰合计累计应补偿金额=(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当期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当期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

作价=[（86,000,000.00+94,000,000.00+120,000,000.00）-

(74,106,400.81+117,222,225.03+76,157,099.38）]÷

（86,000,000.00+94,000,000.00+120,000,000.00）

×1,029,000,000.00=111,523,962.50 元 

无锡宏仁 100%股权未发生减值，业绩承诺方无需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因

此，业绩承诺方广州宏仁与香港聚丰累计应补偿金额为 111,523,962.50 元。 

（3）2022年度应补偿情况 

1）股份补偿 

2022 年度，广州宏仁与香港聚丰合计应补偿金额=广州宏仁与香港聚丰合

计累计应补偿金额-累计已补偿金额=111,523,962.50-

（30,596,283.92+10,198,761.30）= 70,728,917.28 元。 

因此，2022年度，广州宏仁与香港聚丰合计应补偿股份=70,728,917.28 元

÷3.85 元/股=18,371,148 股。 

2）现金分红收益返还  

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度、2021 年度利润分配，分别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2.475元（含税）、2.90元（含税），故业绩承诺方还需向公司返还补偿股

份部分的现金股利。 



广州宏仁与香港聚丰合计应返还现金股利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累计已获得

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13,778,361÷10×

（2.475+2.90）+4,592,787÷10×（2.475+2.90）×(1-10%)= 9,627,629.75 元。 

3）业绩承诺方应承担补偿股份数及返还现金分红明细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2022 年度补偿股份

数量（股） 

应返还现金分红款

（元） 

广州宏仁 75% 13,778,361 7,405,869.04 

香港聚丰 25% 4,592,787 2,221,760.71 

合计 100% 18,371,148 9,627,629.75 

综上，业绩承诺主体广州宏仁、香港聚丰应分别向公司补偿 13,778,361 股

股份、4,592,787股股份；同时，广州宏仁、香港聚丰应分别向上市公司返还前

期取得的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现金分红款 7,405,869.04 元、2,221,760.71

元。 

3、补偿措施的实施 

根据业绩补偿方案，股份补偿方式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业绩补偿方案后，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应补偿股份，并

予以注销，且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及应返还现金分红

款金额书面通知补偿方广州宏仁、香港聚丰。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业绩补偿

方案议案后 90 日内，由上市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补偿方协助

上市公司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回购、注销、现金分红款返还等事宜。 

4、减资公告相关情况 

2023 年 6 月 9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

分股份通知债权人暨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4），明确“上述股份回购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903,875,195 股变更为 885,504,047股，公司注册

资本将由 903,875,195 元变更为 885,504,047 元。”在规定的公示期内，所有债

权人均未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二、回购实施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 18,371,148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903,875,195股的 2.03%，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1.00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

（股） 

回购总价

（元） 
股份性质 

1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13,778,361 0.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 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4,592,787 0.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18,371,148 1.00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出具

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

有公司的 18,371,148 股股份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4036345）。 

此外，公司已经分别收到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聚丰投资有限公司返

还相应注销股份对应的前期取得的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现金分红款

7,405,869.04元、2,221,760.71元。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执行业绩补偿承诺议案之日起至发布本公告前一日，未发生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注销股份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于 2023年 9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并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及注销前 本次回购及

注销股份总

数（股） 

本次回购及注销后 

股份数

（股） 
比例（%） 

股份数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9,463,495 32.02% 18,371,148 271,092,347 30.61% 

无限售条件股份 614,411,700 67.98%  - 614,411,700 69.39% 



股份总数 903,875,195 100.00% 18,371,148 885,504,047 100.00%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月 12日 

 


